
附件1
福建省医疗机构废弃物专项整治主要指标情况表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及电话：
	序号
	工作指标
	摸底调查数据
	专项整治后
数据

	1
	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合格率（％）
	
	

	2
	医疗废物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合格率（％）
	
	

	3
	未在院内丢弃或非贮存地点堆放医疗废物合格率（％）
	
	

	4
	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合格率（％）
	
	

	5
	医疗废物交接运送、暂存及处置登记完整合格率（％）
	
	

	6
	医疗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集中处置率（％）
	
	

	7
	医疗机构执行转移联单制度的比例（％）
	
	

	8
	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数（个）
	
	

	9
	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上门收取医疗废物的平均时长（天）
	
	

	10
	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（吨/天）
	
	

	11
	医疗废物实际集中处置量的平均值（吨/天）
	
	

	12
	集中处置的医疗废物量占辖区医疗废物产生总量的比例（％）
	
	

	13
	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执行转移联单制度的比例（％）
	
	

	14
	生活垃圾处置单位上门收取生活垃圾的平均时长（天）
	
	

	15
	输液瓶袋回收企业上门收取输液瓶袋的平均时长（天）
	
	

	16
	输液瓶袋回收企业数（个）
	
	

	17
	输液瓶袋利用企业数（个）
	
	

	18
	输液瓶袋回收利用一体化企业数（个）
	
	


填表说明：
1. 各指标的统计范围为全省。
2. 指标1－7由省卫健委组织填写。
3. 指标8－13由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填写，省卫健委配合。
4. 指标14由省住建厅牵头填写，省卫健委配合。
5. 指标15－16由商务部门牵头填写，省卫健委配合。
6. 指标17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牵头填写，省卫健委配合。
7. 指标18由商务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共同填写，省卫健委配合。
8. “摸底调查数据”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5月底；“专项整治后数据”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11月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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